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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 1 1(C)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国际会议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 1 9 8 8 年 1 2月 8日大会在第4 3 / 1 1 9号决议内表示很高兴东南亚 

国家联盟(东盟）呼吁召开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并表示强烈希望于1989 

年上半年尽早在部长一级召开这次会议。在同一决议，大会请秘书长与东盟成员国: 

和其他有关国家密切合作，召开这次会议，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四 

届会议提出报告。 

二.会议的目标 

2.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国际会议的目标是采取一个新的、全面的、面向解决的 

办法来处理来自越脔和老M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大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继续在东南亚 

地区住留并继续涌入该地区所造成的问题。 

* A / 4 4 / 1 5 0 o 

89-2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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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的筹备和安排 

3.为了筹备该会议，联合圓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安排了一系 

列的多边逢商。这样使最直接受印度支那难民继续外流影响的国家一一包括起始国、 

第一庇护国和重新安置国一一的代表聚首参加工作。在搓商期间，拟订了一个宣言 

和综合行动计划草案，以备提交会议作为设法全面和持久地解决继续存在的印度支 

那寻求庇护者和难民问题一事上所用的办法方面新国际共同意见的基础。综合行动 

计划草案包括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各方面，例如偷偷离开问题，正常离开方案，新 

到者的接待，难民地位和持久解决办法一"‧ 尤其是定居和遣返一一的促进和执行。 

4 .由马来西亚政府召开，于 1 9 8 9年 3月 7日至 9日在吉隆坡举行的筹备 

会议无异议核可了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草案。这次会议由2 9个政府以及若干有关 

的政府间和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团参加。会议结束后，主席于3月2 4日致函秘书长, 

要求将核可的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草案全文提请会议注意。依照这样要求，全文已 

随秘书长的一个说明提交会议注意（A/coiTF. 1 4 8 / 2 ) . 

5 . 筹备会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会议工作的安排的建议。这些建议也已提请 

会议注意（ A / com, 1 4 8 / 3 )。 

6 . 筹备会议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由难民专员担任主席，负贵拟订执行综 

合行动计划草案方面的详细业务安排草案。委员会由下列1 2 个 国 家 的 一 个 " 核 心 

小组"组成：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老f过人民民主共和画、马来西亚、 

挪威、菲律宾、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委员 

会开放给其他有关的国家参加，并应委员会之请也让有关的政府间组织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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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协调委员会在筹备会议结束后立即在吉隆坡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成立了三 

个小组委员会，小组又分别于下列时间和地点举行了会议： 

1 9 8 9年 4月 6 - 8日，香港：接待和确定地位问题小组委员会 

1 9 8 9年 4月 1 1日，曼谷：离开相遣返问题小组委员会 

1989年4月17日，日内瓦：重新安置问题小组委员会 

8 . 协调委员会本身于1 9 8 9 年 4 月 1 0日和 2 0日、其后又于 5月 2 5曰 

和26日在日内瓦再度开会，审査这三个小组娄员会的报告，并拟订了执行综合行 

动计划草案的详细方式，它决定将难民署为其最后一次会议所准备的下列报告和 

建议提交会议参考；(a)关于确定难民地位的国家程序的说明；（b)关于离开和遣 

返的说明；（C)关于无人随行的未成年人的说明；（d)关于海上救护的说明；（e) 

关于重新安置计划的地位的说明，这份文件已提交会议（AXCOEF. 1 4 8 / 4 ) . 

9 . 关于综合行动计划草案第1 8(b賤所要求成立的指导委员会，协调委员会 

作如下的建议： 

(a) 会议通过综合行动计划草案以后，难民署应于 1 9 8 9年 6月 1 8日在日 

内瓦召开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b) 指导委员应视情况在东南亚或其他地区的一个或几个地点举行常会，第一 

次会i义应于1 9 8 9 年 7 月 1 5日以后尽速在该地区举行； 

(C)会i义应授权指导委员会负贡如下的任务： 

(1) 作为首要优先任务，制定一个应严格遵守的时间表，根据向第三次协 

调委员会提出的明确建议不偏不倚地执行综合行动计划草案的每一内 

容，即离开、接待和确定地位、遣返和重新安置； 

(2) 对截至1 9 8 9年 1 0月所取得的进展进行第一次评估； 

(3) 届时提出建议，提前审查相采取可能需要的其他措施，锘记综合行动 

计划第1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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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i义的记录和结论 

A . 参 加 者 

1 0 .会议于 1 9 8 9 年 6 月 1 3日相 1 4日在日内瓦举行，由下列7 5个国家 

的代表团出席参加。 

阿富汗 法国 

阿尔及利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阿根廷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澳大利亚 加纳 

奥地利 希腊 

孟加拉国 危地马拉 

比利时 海地 

文菜国 教廷 

布隆迪 洪都拉斯 

嘛麦隆 匈牙利 

加拿大 印度 

智利 印度尼西亚 

中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哥伦比亚 爱尔兰 

哥斯达黎加 以色列 

捷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 

丹麦 日本 

埃及 约旦 

萨尔瓦多 科威特 

芬兰 老树人民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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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卢森堡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摩洛哥 

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 

比亚理事会代表）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1 1 .下列国家派遣观察员出席 

大韩民国 

塞内加尔 

新加坡 

索马里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突尼斯 

土耳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ill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南斯拉夫 

沙特阿拉伯 

津巴布韦 

12.联合国系统下列组织和方案参加了会iX: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救灾专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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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人类住区中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13.此外，欧洲经济共同体、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 

统一组织和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也派代表参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5 7个其他非 

政府组织也参加了会议， 

B .选举职员 

14.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达图‧哈吉。阿布。哈桑。哈吉。奥马尔先生经以鼓掌 

通过方式当选会议主席， 

15. 会议以鼓掌通过方式选举下列人士为副主席： 

谢尔‧博尔根先生，挪威劳工部长 

劳伦斯。伊格尔柏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副国务卿 

加雷思。埃文斯先生，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阮基石先生，越南外交部长 

16. 会 议 第 一 次 全 体 会 议 通 过 了 如 下 的 i 义 程 1 4 8 / 1 ) ： 

1 '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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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选举副主席； 

(C)安排工作。 

4 . 东南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境遇c 

5 . 通过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 

17.会议收到了下列文件: 

A / C O N T P . 148/1 

A / C O N F . 148/2 

AycoBT, 148/3 

A ^ C O N Î " , 148/4 

D.文件 

临时议程 

1 9 8 9年 3月 8日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筹备 

会议核定的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萆案 

关于会议工作安排的建议 

关于印支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协调委员会工 

作的说明 

Ï；。工作安排 

18.关于工作的安排，会议通过了筹备会议所提出的建议（A/CONÏ; 1 4 8 / 3 ) . 

î".开幕词 

1 ‧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 

19.联合国秘书长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基本上讨论与十年前相同的人遛问 

由此可以看出国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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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囡 。 1 9 7 9年拟订的觯决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办法不消说已经过时，不够有效， 

因为问题本身的性质已经改变。这样，大会很高兴而且赞成东盟外交部长们要求 

召开一次会议，以就这一长期未决的人道问题获得新的国际共同意见。秘书长要 

求各国政府设法克制，避免单方面觯决这个问题.尽詧目前有紧迫感，他螯告各 

方不要期待会在这种复杂而根深蒂固的问题上莸得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他指出, 

过去两年就各种冲突达成的国际协议和了解——其中有很多涉及难民问题——都是 

慎审谈判和外交工作的结果。 

20. 在结束发言时，秘书长呼吁所有出席的国家确保能同时执行拟议中的宣言 

和行动计划的所有成分，在精神和内容上加以尊重，最后并确保这些成分能导致其 

各自和相互间的结果. 

2.会议主席的发言 

21. 会议主席着重指出越南船人继续涌入第一庇护国的问题。 1 9 7 9年到 

1 9 8 8年间，有近 5 0万难民在东南亚沿海登陆，这使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结构受到压力。国际社会必须设法谋求一个新的办法和一个迅遝而可行的综 

合性觯决办法。他认为会议需要处理三个基本问题：及早卸除第一庇护国的负担; 

原籍国有充分的决心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秘密离开，扩大有秩序的离开，并容许决 

心不作难民的人返国；第三国继续承诺爽快地重新安置所有难民。 

a . 一 般 性 赚 

1.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 

22.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强调指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十分复杂，而 

且需要谋求新的办法来照顾到上次国际会议多年后和离境现象开始后多年来已变的 

实际情况和不同的需要。他提请注意东南亚地区仍有大批难民到达及因此导致的 

压力和危险，尤其是维护庇护原则和作风方面，他提前注意在上一年中与原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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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庇护国和重新定居国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多边#商，会议面前的综合行动计 

划箪案中包含了这一过程的结果。它的目标是处理^协调一些复杂的政治、外交. 

和人道问题——这些问题并非都很容易协调——并定出一个有原则的全球性办 

法来印度支那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问题。他警告各国不要单方面冒冒然采取 

行动，并敦促它们避免宗教和敌对性作法。 

2.各国和各组织代表的发言 

23. 在一般性辩论期间，下列国家的代表发了言：澳大利亚、奥地利、文茱国、 

加拿大、中国、哥斯达黎加、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教廷、印度 

尼西亚、意大利、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挪威、 

菲律宾、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 

24. 另外，欧洲经济共同体、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志 

愿机构国际理事会、非洲统一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代表也发了言。 

H.通过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 

25. 在 6 月 1 4日第 4次全体会议上，会议鼓掌通过了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 

(见附件）。 

工.会议的其他决定 

26. 在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获得通过以后，主席提请会议注意关于会议筹备会 

议 所 成 立 的 协 调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的 U 8 / 4 号 文 件 。 会 议 注 意 到 该 文 件 附 

件一至五，其中载有难民署就执行综合行动计划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所编制的若千 

报告以及一系列供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提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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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关于综合行动计划第1 8(b)段一 一其中要求设立以东南亚为基地的指导委 

员 会 负 贵 审 査 该 计 划 的 执 行 情 况 一 一 会 议 通 过 了 协 调 委 员 会 关 于 1 4 8 / 

4号文件所反映的协调委员会的方案和优先事项的建议（见上文第9段）。 

28. 关于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会议决定由下列各国形成的"核心小组"组成：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老挞人民民主共相国、马来西亚、荷兰、 

挪威、菲律宾、瑞士、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 

委员会将由难民专员担任主席，开放给其他有关的国家参加，并可邀请有关的非政 

府组织参加其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席将随时将委员会的工作情况通知所有有关的 

政府。 

J.会议主席的闭幕发言 

29. 在结束会议时，主席强调指出通过综合行动计划一事所代表的政治承诺。 

他说现在国际社会必须确保执行综合行动计划的原则和目标的方式会消除寻求庇护 

者所受的苦难，第一庇护囯的负担和重新定居国的顾虑。他强调需要对执行的关 

键问题立即作出反应，并强调指导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主席的闭幕发言载于 

A / c o N F . 148/5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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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和综合行动计划草案 

一、宣言 、 

参加 1 9 8 9年 6月 1 3日和 1 4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印度支那难民问题 S际会 

议的各国政府， 

审査了东南亚地区寻求庇护的印度支那人问题， 

注意到自 1 9 7 5年以来, 2 00多万印度支那人离开其原籍国，寻求庇护者‧ 

仍在持续流动， 

意识到东南亚地区寻求庇护者跨越国界的流动仍然是深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个 

人道主义问题， 

回顾 1 9 7 5年 1 2月 9日联合国大会第 3 4 5 5 ( X X X )号决议和在联合国主持下 

为解决这一问题于1 9 7 9 年 7 月 2 0日和 2 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东南亚难民和流 

离失所人员问题第一次会议， 

进一步回顾《19 5 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a及其《1 9 6 7年议定书》b以 

及有关文件,"~ 

满意地注意到由于各国政府和有关11际组织的共同努力,已经为1 6 0多万印 

度支那人找到了持久的决办法， 

关切地注意到‧:人口继续外流并且有大量寻求庇护者仍然留在难民营中，主要是 

由邻近的国家和领土承受着负担， 

豈旨在为寻求庇护者找到食谈办法并央人口外流问題的目前安|#可能不再适 

合该地区各种问题的规模、难度和复杂'f生等迹象表示震惊, 

确认解决该地区寻求庇护者的问题可积极推动和平、调和和睦邻关系的气氛， 

a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 8 9卷，第 2 5 4 5号，英文本第1 3 2页 . 

b 《 同 上 》 ， 第 6 0 6卷，第 8 7 9 1号，英文本第2 6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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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地看到国际社会,特別是直接有关的囿家积极响应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囿 

提出并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矛口联合国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批准的关于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的呼吁， 

注意到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之前有关方面之间举行的、各种灰边和多边会 

议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注意到高棉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产生的问题正由直接有关各方在不同的范围 

内加以讨论，因此没有包括在会议的审议范围内， 

满意地注意到 1 9 8 9年 3月 7日至 9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会议筹备会议所取得 

的积极成果， ' 

认识到眼前的复杂问题需要所有有关方面的合作^谅解,全盘而不是有选择地 

执行一整套相互支援的人道主义措施是持久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办法， 

承认这种办法必须根据各E法律规章以及国际标准逐步发展， 

庄严决定通过所附《综合行动计划》。 

二、综合行动计划草案 

A . 秘密离境 

1.由于生活极为艰难困苦，往往有人死亡，有一些人则成群结队地秘密离境。 

因此必须执行人道主义措施以防擅自离境，这种措施应包括以下方面： 

(a)继续执行针对那些秘密离境组织者采取的官方措施，包括从中央政府 

到省和地方当局对这些措施的明确指导原则； 

(b;在地方和国际一级开展侧重以下各方面的大规模宣传活动： 

H秘密离开所涉及的危险和困难； 

P规定确定难民地位办法，不是难民就没有重新定居机会； 

曰秘密和不安全地离开对于到第三国重新定居尤其没有任何实际或 

可以想象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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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鼓励采用正规的离境办法和其他移民方案； 

(E)劝胆导致秘密离境的活动； 

本着相互合作的精神，有关国家应定期磋商，以确保有效地执行和协 

调上述搢施。 ' 

B . 正规离境方案 

2 . 为了提供取代秘密离境的更好办法，通过目前的有秩序离境方案等正规离 

境程序和移民方案从越南向外移民得到充分鼓励和促进。 

3 . 通过正规离境程序和移民方案向外移民的办法应加速执行并扩大实施，以 

便使这种方案成为主要的离境方式，最终成为唯一的离境方式。 

4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采取下列措施： 

(a)持续进行广泛宣传‧，提高离开越南者对正规离境程序和移民方案的认 

识； 

Cb)正规第三E移民方案的所有合格人员、具有美国血统的亚î/;!人和^过 

劳动教养者均可按照正规离境程序相移民方案办理。受过劳动教养 

者问g将由有关方面进一,单5虫讨论J 

(C)正规离境程序和移民方案的所有合格人员其离境许可证矛口其他重新定 

居要求将得到便利； -

(d) 越脔将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充分合作，加' 

速并改进正规离境程序和移民方案所规定的离境手续，包括体格检查， 

并确保离境者的医疗记录符合接待国可以接受的标准； 

(e) 越南、难民署、政府问移民委员会和重新定居国家应进行合作，以确 

保有充分的空运和后勤，把根据正规离境程序相移民方案接受的戶>？有 

人员迅速运走； 

(f) 如有必要，根据正规离境程序和移民方案向外移民者必须通过境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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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li家将在适当的外来财政支持下扩大运输设施并加速出入境手续, 

' 以便为更多依这种方案离境者提供便利。 

C .接待新到达者 

5 .将通过以下措施的执行使所有寻求庇护的人员得到寻求庇护的机会： 

(a)给予所有寻求庇护者以临时避难所，无论到达的方式如何，应给予同 

样的待遇，直到地位确定的程序完成为止； ' 

Cb)难民署可尽早充分接触新到达者，并在确定其地位以后保持接触机会: 

("尽快将新到达者转送到临时庇护中心，为他们提供援助，并切实给予 

办理难民地位确定手续的机会。 

D .难民地位 

6.应该尽早制订全区一致的难民地位确定程序，并根据S家立法和国际公认 

的惯例进行。除了其他事项以外，它将对以下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a) 在规定期限内,.寻求庇护者的地位将由合格的主管E家当局或机构根 

据既定的难民标准和程序确定。'难民署将以观察员和顾问的身份参 

加这一过程。在这期间，难民署将就程序的性质、被拒绝案件的影 

响和对第一级确定上诉的权利以书面形式向每一个人提出咨询，. 

(b) 标准将是1 9 5 1年《关于难民的地位的公约》及其1 9 6 7年议定 

书所à定的标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1 9 4 8年《世界人权宣 

言》和关于难民的其他有关国际文书，并在考虑到有关寻求庇护者的 

特珠情况和家庭单元的需要的情况下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加以适用。 

在同难民署Î差商以后制订的统一调查表将作为口头审查的基础，并将 

反映这种标准的各种要素； 

(C)难民署发行的确定难民地位的程序和标准手册将作为制订和适用标准 

的权威性和解释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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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应遵循的程序将参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在这一 

方面批准的程序。这种程序包括： 

H向寻求庇护者提供有关其案件的程序、标准和提交的资料； 

P在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迅速通报决定； 

曰根据现有法律和个别庇护场所的程序对否定性决定有权进行上诉， 

并为此目的制订适当的上诉程序，如有必要，寻求庇护者有权得 

到由难民署主持的咨询。 

7 . 难民署将与有关政府合作为参加确定程序的官员开办综合的区域性训练班，. 

以便确保在充分利用香港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和连贯地发挥程茅的作用并适用 

标准》 

. E .重新定居 

8 . 得到临时避难的越南难民继续在东南亚重新定居是《全面行动计划》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1.长期逗留者重、新定居方案 

9 ,长期逗留者重新定居方案包括在适当的截止日期以前到达临时庇护营地的 

所有个人，它具有以下内容： 

(a)呼吁EI际社会响应重新定居的需求，除了目前积极参加难民重新定居 

的少数E家以外尤应由更多的国家参与。增加的国家可能包括：资大 

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意志联邦共矛口国.芬兰、 

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掷威、西班 

牙、瑞典、瑞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堅合众国等；. 

Cb)作出一项多年承诺，重新安置在商定日期以前到达时难民营的所有 

越南人，但根据既定的地位确定程序被认为不属于难民的一切人员以 

及已表示愿意返回越南的那些人除外。将劝告难民们不要拒绝到某' 

地重新定居的提i义如果他们这样倣，便不再考虑他们的重新定居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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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确定的难民的重新定居方案 

1 0 . 将按照新近确定的难民的重新定居方案安置在采用地位确定程序以后到达 

并决心作为难民的所有人。在那*决心作为难民者被转送到重新定居地区之后一 

段指定时间内，应听取难民署的代表所作的辅导简报，该代表将向他们说明第三国 

重新定居方案、目前到达以后在等待重新定居以前预计应在难民营中逗留时间的长 

短以及遵守难民营的规则和规章的必要性。 

1 1 .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请重新定居国保证，除了表示愿意返回越南的人以外, 

在规定期限内安置决心作为难民的一切人员。难民署应负责在重新定居国和庇护 

国的全力支持下协调各种努力，以确保按期出发。 

遣返/遣返计戈' 

1 2 . 决心不作难民的人应按照各国对其公民负责的国际惯例返回原籍国。首 

先应尽力鼓励这类人员自愿返回。 

1 3 . 为了推展这一进程，.将采取以下措施： 

(a) 由原籍国广泛宣传保证返回者可以在安全和保持尊严的情/:Fu下返回， 

而且不会受到迫害； 

(b) 重新入境的程序将使申请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新入境； 

( C ) 根 据 1 9 8 8 年 1 2 月 1 3日与越南一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 

返回将裉据难民署和国际移民委员会的上述原则进行，国际支助的重 

新融合援助将通过难民署输送。 

1 4 . 如果经过一段合理的期间以后，自愿遣返显然未能朝着理想的目标取得足 

够的进展，将审査根据国际惯例认为可接受的替代办法。难民署±持的区域照料 

中心可作为决心不作难民的人员最终返回原籍国之前的临时安置措施。 

15 .决心不作难民的人员返回原籍国之前应由难民署和国际机构提供人道主义 

照料和援助。这种援助包括旨在鼓场返回和减少重新融合问题的教育和辅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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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寻求庇护的老^人 

16.为了处理寻求庇护的老^人问题，将在有关各方的积极支持 f卩合作下，由 

难民署、老树入民民主共和囯和泰国三方加紧谈判制订今后措施。这些措施应旨 

在： 

(a)维护安全抵达和参加老^甄别过程的机会； 

(。）加速和简化使筛选出来的人员在安全、人道和难民署监督的条件下返 

回和自愿遣返老M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过程。 

17 .第三国重新定居和其他持久办法仍对目前在难民营中的老lii人起到重要的 

作用。 

H ,执行和审查程序 

18.《全面行动计划》的执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需要为此遜续进行协调和必 

要的调査，以便应付变化甲的形势。为了确保计划得到有效的执行，应建立以下 

机制： 

(a )难民署在捐助国的对政支持下负贲与有关 «和政府间以及非政府组 

织保持联系和协调，执行《全面行动计划》； 

fb)设立以东南亚为基地的指导委员会，由根据《全面行动计划》作出具 

体承诺的各!^政府代表组成。指导委员会将在难民署的主持下定期开 

会讨论《全面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必要时，指导委员会可设置 

小组委员会，处理计划执行情况的具体方面，特别是地位确定、返]^ 

和重新定居； 

(CJ由难民署制订定期审查办法，最好同执行委员会年会一起评估执行《全 

面行动计划》方面的进展并审议进一步的措施，以便提高计划实现其 

目标的有效性。 




